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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議事日程表 

一、預定議事日程表： 

苗栗縣後龍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9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

日 期 

（民國109年） 

星

期 

開會時間及會議事項 
備 註 

上午10時至12時 下午2時至5時 

9月 23日 三 代表報到及預備會議  

9月 24日 四 討論提案 第一次會議 

9月 25日 五 

一、討論提案 

二、臨時動議 

三、閉會 

第二次會議 

    

    

本議程得經大會議決後更動。 

 

二、實際議事日程表： 

苗栗縣後龍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9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

日 期 

（民國109年） 

星

期 

開會時間及會議事項 
備 註 

上午10時至12時 下午2時至5時 

9月 23日 三 代表報到及預備會議  

9月 24日 四 討論提案 第一次會議 

9月 25日 五 

一、討論提案 

二、臨時動議 

三、閉會 

第二次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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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會議概況 

一、大  會 

第一次會議 

上午議程： 

時  間：民國 109年 9月 24日（二）上午 11時 00分 

地  點：本會議事堂 

出席人員：花主席麗卿、周副主席政發、呂代表中慶、謝代表海山、王代

表光松、魏代表水樹、陳代表國忠、朱代表朝民、陳代表美雪、

王代表木林、莊代表春秋。 

列席人員：鎮長朱秋隆、主任秘書林澄清、社會福利課課員羅尹廷、建設

課課長徐忠宏、財行課課長張志宇、農業課課長陳海菁、人事

室主任陳學豪、主計室課員温惠怡、文化觀光課課長劉柏瑩、

清潔隊隊長王玉美、市場管理員莊金火、民政課課長李瑤庚、

圖書館管理員劉文濱、政風室主任劉詠琳、本會秘書余金泉。 

主  席：花麗卿         紀錄：李素珍 

會議事項：討論提案 

余秘書金泉報告：依據代表出席人數已逾半數，請主席宣布開會。 

主席宣布開會 

開幕典禮（如程序） 

主席致開會詞：朱鎮長、公所各單位主管、本會各位同仁，大家早。今天

召開本會第 21屆第 9次臨時會，首先感謝朱鎮長帶領公所

各課室主管，參加本次臨時會與本會代表同人共同研商各

項議題，本次臨時會之召開係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條規定

辦理，請各位代表同仁踴躍提出意見，最後敬祝本次大會

圓滿順利，各位與會人員身體健康闔家平安謝謝。 

余秘書金泉報告：各位代表女士先生，現在按照議程進行討論提案，首先

討論的是鎮長提案第 1號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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鎮長提案 第 1號案 

類 別：文化觀光 

提案人：朱鎮長秋隆 

案  由：本所辦理「後龍鎮 109年度健走暨推展觀光活動」，獲台灣電力股

份有限公司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中部施工處補助新台幣 50萬元，

因無編列事項預算，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，俟辦理 109 年追加減

時再行轉正，請俞允惠復。 

說  明：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審議委員會 109 年 9 月 4

日(109)協准益字第 010830號核准通知單辦理。 

辦  法：請  貴會議決後惠復。 

議 決：照案通過。 

討論紀要： 

花主席麗卿：請文化觀光課課長說明。 

劉課長柏瑩：有關鎮長提案第一號案是「後龍鎮 109 年度健走暨推展觀光

活動」，這就是我們今年的健走活動，預定在 10月 17日辦理，

活動地點在媽靈宮，今年的健走路線是從媽靈宮走到過港舊

隧道再到好望角最後走回媽靈宮，預計招收 3000位民眾報名

參加這次健走活動，活動總經費是 90萬元，台電中部施工處

補助 50 萬元，不足的經費則由企業贊助加上本所業務費自

籌，因無編列事項預算，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，俟辦理 109

年追加減時再行轉正，請各位代表審議。 

花主席麗卿：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？我們請莊春秋莊代表。 

莊代表春秋：鎮長辦這個活動很好，這是我們地方的榮幸，希望除草不要

只有整理健走路線的環境，能夠擴大把附近的環境都整理

好，因為遊客來健走不一定只有侷限在那個路線而已，希望

週邊的部分能夠一起整理好不好？拜託公所，謝謝。 

花主席麗卿：各位代表對於本案有沒有意見?(在場均無意見)沒有的話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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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通過！ 

余秘書金泉：各位代表女士先生那我們接下來討論的是鎮長提案第 2號案。 

鎮長提案 第 2號案 

類 別：建設 

提案人：朱鎮長秋隆 

案  由：公所為辦理「109年度後龍鎮海岸路線自行車道修繕及整建計畫」，

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案，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9 年 8 月 31 日臺教體署設 (三 )字第

1090026656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總經費為 600萬元(教育部體育署補助 534萬元，地方配合款

66萬)，109年度未編列是項預算，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年

度追加減預算時再行轉正。 

辦  法：請  貴會議決後惠復。 

議 決：照案通過。 

討論紀要： 

花主席麗卿：請建設課課長說明一下。 

徐課長忠宏：本提案是針對後龍鎮的海岸線自行車車道修繕及整建計畫，

總長度是 4.525 公里分成兩段，北段的部分從中和里的海角

樂園往南延伸到南港里的南港漁港，長度是 2.55公里寬度是

3公尺，南段的部分是從南港里的南港漁港再往南延伸到南港

里的過港橋，長度是 1.975 公里寬度是 5 公尺，本案工程預

計在完成之後，可以提供沿海岸線的自行車車道，給自行車

騎士提供看天看海賞風車的路線，本案請貴會同意先行墊

付，請審議。 

花主席麗卿：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？我們請周副主席。  

周副主席政發：課長，這個案子是你規劃的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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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課長忠宏：這個是在我到任前就已經規劃爭取到的案子。  

周副主席政發：這個規劃不錯，希望以後規劃案也可以考慮東區，高鐵那

邊的風景也不錯，你都沒有規劃我們那邊，我看這兩個案子

都在南區，你剛上任一個多月對於東區要稍微努力一下，你

對地方還不夠深入，路線不熟改天再找我帶你去繞一繞，好

不好？謝謝你。 

花主席麗卿：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？我們請陳國忠陳代表。 

陳代表國忠：課長，這個案子跟我們立委辦公室所發的文，禮拜五要會勘

的案子是同一件嗎？ 

徐課長忠宏：我們明天也是會去海角樂園，要去會勘的路段的部分是有重

疊，但是施作的內容不一樣，我們這個墊付案長度 4 點多公

里經費只有六百萬，只能做路面及旁邊的安全設施改善。 

陳代表國忠：請教你明天要會勘跟這個案子有沒有一樣？不一樣的性質

吧！(徐課長忠宏：爭取的內容是不一樣)項目不同是嗎？副主

席剛才的建議，我跟你報告，目前後龍鎮的自行車車道主要

沿著北勢溪設計，但是中間有部分並未施作，希望課長規劃

自行車車道由豐富高鐵站開始，整個貫穿到出海口，再銜接

至海岸的自行車車道，讓後龍鎮的整個自行車車道能夠很完

整，希望課長規劃並向立委或者體育署爭取經費。還有最主

要就是要讓自行車可以在後龍溪兩岸連結騎乘，目前後龍溪

南北兩岸的自行車車道均做得很好，就是無法跨越連結，這

個經費我也認為真的需要很多，所以課長用心一點去爭取經

費，好好規劃把自行車道建置起來，好不好？ 

徐課長忠宏：有關自行車道從東邊的高鐵區域如何往西邊延伸到出海口的

部份，我再回去研究一下；另外自行車道如果要跨溪跨河，

相關的經費及結構比較龐大，是否有辦法去爭取到自行車道

直接去跨過溪河部份，再納入相關的研究看看，如果可以的

話再去跟中央爭取，但是這個經費會比較龐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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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代表國忠：台 61線西濱公路跨越後龍溪的橋樑稱為觀海橋，最近觀海橋

要做改善工程，底下需要先做一條施工便道，這條便道大概

需要花幾億的工程費用才能做好，但是觀海橋施工完成後就

會拆除便道，是不是可以跟體育署和西濱工程處研議，把便

橋做得完善一點將它繼續保留在原地，做為我們自行車道的

用途。 

周副主席政發：課長，要經費不是問題，因為我們有鎮長還有一個智囊團，

你不要先預設立場，鎮長他們很有辦法要有信心懂不懂？針

對這個案子會後我們再來研議。 

花主席麗卿：各位代表對於本案有沒有意見?(在場均無意見)沒有的話，本

案通過！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，散會。 

散  會：民國 109年 9月 24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1時 20分 

 

 

第二次會議 

上午議程： 

時  間：民國 109年 9月 25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1時 05分 

地  點：本會議事堂 

出席人員：花主席麗卿、周副主席政發、呂代表中慶、謝代表海山、王代

表光松、魏代表水樹、陳代表國忠、朱代表朝民、陳代表美雪、

王代表木林、莊代表春秋。 

列席人員：鎮長朱秋隆、主任秘書林澄清、社會福利課課長王阿保、建設

課課長徐忠宏、財行課課長張志宇、農業課課長陳海菁、人事

室主任陳學豪、主計室主任陳碧雲、文化觀光課課長劉柏瑩、

清潔隊隊長王玉美、市場管理員莊金火、民政課課長李瑤庚、

圖書館管理員劉文濱、政風室主任劉詠琳、本會秘書余金泉。 

主  席：花麗卿         紀錄：李素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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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秘書金泉報告：依據代表出席人數已逾半數，請主席宣布開會。 

主席宣布開會。 

余秘書金泉：各位代表女士先生，今天是審議代表提案部份，請翻開議案，

代表提案第一案。 

代表提案 第 1號案 

類 別：建設 

提案人：呂代表中慶 

連署人：魏代表水樹、謝代表海山 

案 由：請公所函文苗栗縣政府，惠於派員勘查，就本鎮光華路與成功路

之十字路口劃設行人斑馬線，以方便年長者、肢障者跨越馬路之

需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鎮民向本人反應辦理。 

二、本案路口雖設有陸橋，惟年長者、肢障者無法上下陸橋階梯，甚

感困擾。 

辦  法：大會通過後請鎮公所積極辦理。 

議 決：照案通過。 

討論紀要： 

花主席麗卿：請呂代表中慶說明一下。 

呂代表中慶：位於成功路與光華路交叉路口的後龍國小陸橋樓梯太陡不方

便使用，民眾反應有老人家要上陸橋而跌倒，希望鎮公所和

相關單位研究辦理，目前看能不能先畫設行人斑馬線，以避

免行人直接穿越馬路而被開罰，造成不必要的困擾，希望公

所盡快處理。 

花主席麗卿：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？我們請陳國忠陳代表。 

陳代表國忠：呂中慶代表在反應斑馬線的問題，在台 6 線和台一線的路口

的改善，是公路總局還是縣政府改善的？(朱鎮長秋隆：是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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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改善的) 那邊的十字路口已畫設斑馬線，且在安全島開設

一個缺口並設立行人專用紅綠燈，上次我有提案十班坑的天

橋應該予以廢除，我不懂台北市已經在廢天橋，都會區都已

經在廢天橋，而台六線的天橋卻一直無法廢除，建設課可以

請專人統計一個月內天橋的使用人數，看這個天橋到底有沒

有使用價值。 

徐課長忠宏：台北、新北或者桃園確實如代表所說的，天橋使用率會由地

方政府專案去做調查，使用率低的部分經過地方同意，後續

的確會去把天橋拆除。由於其他的縣市政府人口的密集度不

如雙北或者桃園密度那麼高，相對車行的速度就會比較快，

為安全的考量，其他縣市政府對於天橋廢止就比較沒有在進

行。 

陳代表國忠：目前台一線畫設斑馬線並提供紅綠燈供行人使用，就代表縣

政府認同那個天橋就是沒有使用的價值了。 

徐課長忠宏：在學校旁邊的天橋學童上下學比較需要，使用人數會比較多，

平常時段則比較少，但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使用上是比較困難。 

陳代表國忠：是不是請縣政府評估台 6 線和台一線路口的陸橋拆除，目前

台一線南下車道確實不敷使用，因為天橋佔用僅剩兩車道，

一個是左轉專用車道，另一個是直行和右轉車車道(併用)，所

以南下直行車道常常回堵，若陸橋可以拆除的話則可增加一

線車道，以疏通車流。 

徐課長忠宏：代表的提議我們會行文請縣政府研究辦理。 

陳代表國忠：另外呂代表所提議的事項，畫設斑馬線時也須增設行人專用

紅綠燈，且安全島也必須打穿，因為現行規定人行道必須設

於離路口幾公尺處，希望能比照現行新的規定辦理。 

徐課長忠宏：關於呂代表的提案，成功路和光華路交叉路口劃設行人斑馬

線，縣府已經在 9月 15號邀請公路總局、二工處的苗栗工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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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研議，已有相關的決議事項，苗栗工務段預計在明年經費

許可的情形之下，施做行人庇護島的工程改善，因為安全島

跟行人斑馬線的部分會有衝突，到時候部分必須打開缺口才

有辦法讓行斑線劃設過去，這部分已經由苗栗工務段錄案辦

理；至於省道的部分權屬是由公路總局辦理，縣政府針對道

安標誌標線的標示部分會找公路總局及相關單位會勘研議。 

陳代表國忠：謝謝課長。 

花主席麗卿：課長就麻煩你儘快處理，很多里民都在反應會被警察開單，

有的年紀大了天橋都爬不上去，斑馬線要先畫設。 

徐課長忠宏：我們有跟當地派出所洽詢，因為本月是屬於交通大執法的月

份，針對設置臨時牌面的部分，已向公路總局洽詢，因告示

牌非屬道路的附屬設施故不准我們設置， 9 月份就只剩下最

後一個禮拜，過了這個禮拜以後，原則上派出所不會去執行

相關的稽查，以上補充報告。 

花主席麗卿：各位代表對於本案有沒有什麼意見?(在場均無意見)沒有的

話，本案通過！ 

余秘書金泉：各位代表女士先生，接下來討論代表提案第二號案。 

代表提案 第 2號案 

類 別：建設 

提案人：魏代表水樹 

連署人：呂代表中慶、謝代表海山 

案 由：請公所函文苗栗縣政府，惠於派員勘查，就本鎮苗 13 線(中心路)

埔頂里上帝宮至新民里萬善廟間，道路中間勿劃設雙黃實線，改

劃設黃虛線，以符實需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當地民眾向本人反應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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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案路段路寬狹窄，與運用於寬廣路面，劃設雙黃實線之規定略

顯牽強。 

辦  法：大會通過後請鎮公所積極辦理。 

議 決：照案通過。 

討論紀要： 

花主席麗卿：本案請魏代表(水樹)說明。 

魏代表水樹：最近當地的里民就一直和我反應萬善廟前道路雙黃線跨越的

問題，和呂代表所提的性質差不多。因為苗 13線從埔頂上帝

宮一直到新港菜市場間，路寬很小卻都畫設了雙黃線，前幾

天有民眾直接跨越雙黃線，警察追車取締追到家裡去，造成

民眾恐慌，我住在那裡那麼久了也不知道不可以跨越雙黃

線，鎮長我請問你，如果你住在那裡，你會不會也是直接跨

越雙黃線？ 

朱鎮長秋隆：依我們在鄉間小路的習慣，都不會去遵循雙黃線的規定，大

庄裡有一些街道也有劃設雙黃線的問題，後來向縣政府陳請

把雙黃線更改為白線就沒有這些問題了。代表所提的這個案

子，我們會盡快向縣政府提出申請，請工務處把雙黃線拿掉

改成白線，實線也好虛線也好，避免一些違規受罰的事件及

行車的不便，會請縣政府儘快來會勘，趕快改善。 

魏代表水樹：因為我們那邊的里民有人因此被警察追到家中，我到派出所

瞭解，問他們住在當地不也一直是如此嗎？他們回答這是上

級規定，他們也沒辦法，我希望公所儘快協助改善。 

朱鎮長秋隆：這個是 9 月份交通大執法的原因，我們會儘快請縣政府來會

勘，趕快來改善。 

花主席麗卿：各位代表對於本案有沒有什麼意見?(在場均無意見)沒有的

話，本案通過！ 

余秘書金泉：各位代表女士先生，代表提案的部分已討論完畢，接下來進



 

~ 11 ~ 

行臨時動議。 

 

臨時動議 

花主席麗卿：各位代表還有沒有什麼意見？陳代表(國忠)。 

陳代表國忠：主席、鎮長，原有停車場已作為目前新建大樓工程用地，民

眾到鎮公所洽公無論是機車還是汽車都沒有停車空間，而公

所員工上班也需要有停車空間，是否考量租用一塊土地提供

給員工作為停車場專用空間，而把鎮公所前面的停車格留給

洽公民眾使用，對於這個提案鎮長你有什麼意見？ 

朱鎮長秋隆：目前原有停車場已經無法使用，公所已經要求員工必須將車

輛需停至外圍區域而把公所前停車空間留給民眾使用，這是

我們本來就要求公所的員工必須要配合的一點；公所原本也

曾經考量代表所提議的方案，去租一塊空地供員工專屬停車

使用，但是考量到除非進出要有專人管制，否則停車場會變

成私人停車場，所以我們就取消這一個念頭，而要求員工把

車輛停到外圍的地方，比如說郵局前面那個地方有很多停車

空間，或者是忠孝路、或者是公所旁邊的道路，這樣就可以

有效分散，而把公所前的停車空間留給民眾使用，以上向代

表報告。 

陳代表國忠：請教建設課長一個問題，私設道路要幾戶以上才屬供公眾使

用？ 

徐課長忠宏：您指的是供公眾通行而公所需進行養護的道路？ 

陳代表國忠：對，若要請公所來鋪設或改善的巷道，必須經過幾戶以上才

屬公眾使用。 

徐課長忠宏：這樣說好了，三者為眾，這只是一個原則。有一條道路通行

日久自然而然所形成的道路，裡面可能只有一戶人家，各地

方公部門都不會進行維護，這是第一點；第二點我再舉一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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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，有一個社區這一條路是走久以後所形成的私設道路，

如果政府一直沒有進去做養護，這一條路也不會是屬公眾使

用，但是如果公部門要繼續進行維護的時候，必須取得相關

土地的同意。 

陳代表國忠：只有兩戶人家使用的道路，如果老百姓陳情希望鎮公所來改

善來鋪設有沒有算公眾使用？  

徐課長忠宏：兩戶人家有比較尷尬。 

陳代表國忠：一戶我不敢講，有圖利他人的疑慮，兩戶以上不就已經是公

眾了嗎？只要有兩戶以上是不是就算公眾使用？因為不是只

有一戶的人家在使用，還有別人在使用這不就算是公眾了

嗎？ 

徐課長忠宏：這會牽涉到有分戶的技巧問題。 

陳代表國忠：又不是分戶，如果要分戶的話，我請他在裡面放 10個戶口名

簿，這是真正有門牌、有稅籍等等的房子，兩戶以上是不是

需要去幫人家改善？ 

徐課長忠宏：原則上會現場做認定，看他在蓋房子之前必須先取得土地的

通行…… 

陳代表國忠：我只跟你請教一下說，兩戶以上有沒有算公眾使用？ 

徐課長忠宏：一般不會算公眾使用。 

陳代表國忠：兩戶不算？(徐課長忠宏：一般不會算)要不然要幾戶？還要蓋

到第三戶？這樣我就請他們再去蓋一棟房子就好了，蓋完以

後就算公眾使用了啦，對不對？好啦！ 

花主席麗卿：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？陳國忠陳代表。 

陳代表國忠：農業課長，因為剛好收到你們的公文，關於芋頭申請農業天

然災害現金救助期限至 10 月 5 號為止，後龍僅有少部分的

農民種植芋頭，有關這項補助申請如果沒有宣導的話，種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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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農民真的不曉得；請里幹事或里長盡量宣導或直接打電話

通知，不要等到申請期限過期後，讓這些種芋頭農民因為不

知道而沒有申請，希望課長幫忙。 

農業課課長：報告代表，我早上已經聽到里幹事很積極向里長宣導這個事

情，因為芋頭以前沒有開過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，種芋頭

是極少數的人，我已經有聽到里幹事在向里長宣導 12鄰還是

幾鄰的有在種芋頭，他們已經密切在通知了。 

陳代表國忠：拜託課長再向農會推廣的單位，加強向種植芋頭的農民宣導

一下。 

農業課課長：好的。 

花主席麗卿：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？(在場均無意見) 沒有意見的話，本次

會議到此結束，散會！ 

 

散  會：民國 109年 9月 25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1時 4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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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附  錄 

一、議決案分類統計一覽表 

類 別 

提案別 

財政 

主計 
民政 建設 社會 環保 

文化 

觀光 
其他 合計 

鎮長提案 

提案   1   1  2 

通過   1   1  2 

不通過         

代表提案 

提案   2     2 

通過   2     2 

不通過         

陳情案 

提案         

通過         

不通過         

合計 

提案   3   1  4 

通過   3   1  4 

不通過         

審議結果：通過 4件、不通過 0件，共計 4件。 

二、代表出席狀況一覽表 

職稱 姓名 

9月 

23日 

（星期三） 

9月 

24日 

（星期四） 

9月 

25日 

（星期五） 

主席 花麗卿 ○ ○ ○ 

副主席 周政發 ○ ○ ○ 

代表 呂中慶 ○ ○ ○ 

代表 謝海山 ○ ○ ○ 

代表 王光松 ○ ○ ○ 

代表 魏水樹 ○ ○ ○ 

代表 陳國忠 ○ ○ ○ 

代表 朱朝民 ○ ○ ○ 

代表 陳美雪 ○ ○ ○ 

代表 王木林 ○ ○ ○ 

代表 莊春秋 ○ ○ ○ 

備註：  ○ 出席   △ 請假   ╳ 缺席 


